
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度个人意外险业务经营情况 

 

（一）个人意外险业务经营总体情况 

项目 
保单件数 

（万件） 

原保险保费收入 

（万元） 
期末有效保险金额（万元） 赔款支出（万元） 

合计 23.11 3,737.59 48,893,165.77 499.80 

销售渠道 

一、公司直销 1.71 74.57 8,352,916.00 17.00 

二、保险专业代理 - - - - 

三、保险经纪 - - - - 

四、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 13.14 3,237.16 39,811,119.97 234.40 

五、互联网企业代理渠道 - - - - 

六、其他兼业代理渠道 - - - - 

七、其他渠道 8.27 425.86 729,129.80 248.40 

备注： 

1.本表按年度统计，统计范围为上一年度开展的个人意外险业务。 

2.保单件数指上一年度销售的个人意外险保单件数。 

3.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，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。 

4.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。 



（二）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年度经营数据（四类产品） 

序号 产品名称 销售渠道 合作机构名称 
销售状态 

（在售/停售） 

保单件数 

（万件） 

原保险保费收

入 

（万元） 

期末有效保险

金额  （万元） 

赔款支出     

（万元） 

综合赔付率 

（%） 

1 

农银人寿金穗

交通意外伤害

保险 

商业银行类保

险兼业代理 
农业银行 在售 12.25  2,745.94  38,219,070.00  125.00  0.03% 

备注： 

1.本表按年度统计，统计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中航空意外险、借款人意外险、旅行意外险、交通工具意外险等险种每一款产品的经

营数据，披露产品范围限于年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产品。航空意外险，指单航次航空意外险及以航空意外为主要保险

责任的交通工具意外险；借款人意外险，指与商业银行签订《借款合同》的自然人作为被保险人，在被保险人未还清《借款合同》项

下的贷款本息之前，保险金第一受益人为贷款银行的一种特殊意外伤害保险产品；旅行意外险，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，在出差或

旅游的途中因意外事故，导致死亡或伤残等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意外险产品；交通工具意外险，指被保险人作为乘客在乘坐客运大众

交通工具期间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，导致身故、残疾等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。 

2.本表按产品维度（按保险条款逐条统计）填写，每个产品填写一行数据。销售渠道从下拉框中选择，有多个销售渠道的，填写业务

规模最大的销售渠道。 

3.“合作机构名称”仅填写业务规模排名前三的合作机构。 

4.销售状态是指截至信息披露当日，该产品是否仍然在售。 

5.保单件数是指该产品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。 

6.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，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。         

7.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，仅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的意外险产品填写综合赔付率。综合赔付率为再保后数据，指标计算公式为：（再

保后赔款支出+再保后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）÷（再保后已赚保费）。保险公司披露该指标时应当对计算方法进行说明。 

  



（三）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年度经营数据 

序号 产品名称 销售渠道 合作机构名称 
销售状态 

（在售/停售） 

保单件数 

（万件） 

原保险保费收

入 

（万元） 

期末有效保险

金额  （万元） 

赔款支出     

（万元） 

综合赔付率 

（%） 

1 

农银人寿金穗

交通意外伤害

保险 

商业银行类保

险兼业代理 
农业银行 在售 12.25  2,745.94  38,219,070.00  125.00  0.03% 

2 

农银人寿金穗A

款意外伤害保

险 

商业银行类保

险兼业代理 
农业银行 在售 0.89  513.41  483,480.00  6.00  3.60% 

备注： 

1.本表按年度统计，统计每一款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经营数据，披露产品范围限于年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产品。 

2.本表按产品维度（按保险条款逐条统计）填写，每个产品填写一行数据。销售渠道从下拉框中选择，有多个销售渠道的，填写业务

规模最大的销售渠道。 

3.“合作机构名称”仅填写业务规模排名前三的合作机构。 

4.销售状态是指截至信息披露当日，该产品是否仍然在售。 

5.保单件数是指该产品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。 

6.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，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。 

7.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，仅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意外险产品填写综合赔付率。综合赔付率为再保后数据，指标计算公式为：（再保

后赔款支出+再保后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）÷（再保后已赚保费）。保险公司披露该指标时应当对计算方法进行说明。 



（四）典型理赔案例 

投保人 A先生为自己投保《农银祥瑞意外伤害保险》,《农银附

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（2009）（A款）》,《农银鸿康重大疾病保险》

等产品。 

2024 年 7月，被保险人意外溺水身故，客户家属拨打客服热线

进行报案。我公司理赔工作人员在接到报案后，主动与客户家属取得

联系，指导客户收集理赔申请资料。在客户提交理赔资料后，公司赔

付了保险金 370 余万元。 


